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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線上綜合查詢

　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函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2年12月24日 
發文字號：工程企字第10200463510號 
根據政府採購法　其他 
本解釋函上網公告者：本會企劃處　第五科　 許 (先生或小姐)

主旨：共同供應契約適用機關以外之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時，自103年1月1日

起，應於政府電子採購網共同供應契約系統登載查價紀錄如說明，請　查照並轉

知所屬（轄）機關（構）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健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制度，本會於102年10月4日邀集審計部、法務部廉

政署及相關機關召開「檢討共同供應契約運作機制」會議，其結論(三)載明：「臺

銀受其他機關委託代辦之共同供應契約，如允許非適用機關於徵得訂約廠商同意

後亦得利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，非適用機關於訂購前須先洽其他廠商辦理查

價，其查價紀錄並應登錄於政府電子採購網後，方允許利用系統功能訂購。對於
適用機關及採購數量明確之共同供應契約(例如車輛)，依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第

4條規定，不載明允許(即不允許)適用機關以外之機關利用該契約辦理採購，並於

訂購系統設定使用條件」。

二、按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第4條第1項第6款規定：「機關辦理本契約之招標文
件，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，應視需要載明下列事項：六、前款以外之機關，於徵

得廠商同意後，得利用本契約辦理採購。」為避免非適用機關利用共同供應契約
辦理採購，發生契約價格高於市場行情之情形，爰於政府電子採購網共同供應契

約系統建置「非適用機關查價紀錄」功能，相關新增作業程序如下：

(一)機關選取符合需求之廠商及商品項次後，於系統辦理請購時，如非屬該共同供

應契約之適用機關，必須登載至少一組查價紀錄（包括報價來源及報價金額），

方得進行採購作業。

(二)查價紀錄填寫完成後，將於產生請購單時一併帶出，供機關人員簽報機關首長

或其授權人員核准後，據以下訂。

三、為利訂購機關及訂約機關落實查價機制，政府電子採購網已於98年3月建置

「商品市價通報機制」，機關如發現共同供應契約商品價格有高於市價情形，可

於系統內填報，系統將自動暫停該機關訂購此商品，回歸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

招標採購，並由系統通知訂約機關辦理查價作業。爰各機關於利用共同供應契約

採購時須注意契約價格有無高於市場行情，以共同維護共同供應契約機制，發揮
共同供應契約之實質效益。



14/1/8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

plan3.pcc.gov.tw/gplet/mixac.asp?num=3264 2/2

四、前開功能簡要操作說明將於上線時，同時置於「政府電子採購網首頁
(http://web.pcc.gov.tw)\下載專區\系統使用手冊」提供下載。對於「政府電子採購

網」系統操作問題，請洽免費客服專線0800-080-512。

正本：總統府第三局、國家安全會議秘書處、行政院秘書長、立法院秘書長、司

法院秘書長、考試院秘書長、監察院秘書長、國家安全局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局

署、省政府、臺灣省諮議會、直轄市政府、直轄市議會、各縣市政府、各縣市議

會、各鄉鎮市公所

副本：全國政府機關電子公布欄、本會秘書處、企劃處(第三科、第四科、第五

科、網站)

主任委員 陳 希 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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